
附件4

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（范本）

区直部门：××（行政机关全称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承接部门：××街道办事处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事项   类型
	设定依据
	职责边界
	备注

	
	
	
	
	区直部门
	街道办事处
	

	1
	对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行为的处罚
	行政

处罚
	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
	对发生在本辖区内主次干道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
	对发生在本辖区内主次干道以外的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
	

	2
	对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的处罚
	行政

处罚
	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
	对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吊销零售许可证的处罚
	责令零售经营者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罚款，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
	

	3
	对排水户擅自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及其雨水管网的处罚
	行政

处罚
	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
	对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单位进行处罚
	对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个人进行处罚
	

	4
	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
	行政

许可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	无
	负责对发生在本辖区内的此类申请进行审批
	


注明：

1. 本表格为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的格式范本，各地可根据工作实际增加要素，不含具体办事指南、审查细则、流程图、表格、文本等。

2. 表格中的“职责边界”主要指该事项的上级主管部门和街道的职权划分，可从行政区域、违法程度、违法对象、审批层级等角度予以明确。

3. 以上要素原则上以区（市）为单位保持相对统一。
抄送：区纪委监委机关，区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
党派。
   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。
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21年5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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